
1 
 

证券代码：600497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公告编号：临 2017-001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

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7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

《关于关停部分冶炼厂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临 2016-094”号公告），

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6]248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实，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关于关停冶炼厂。据披露，根据《铅锌行业规范条件》相关规定，

现有企业湿法单系列规模须达到 3 万吨金属锌/年以上。公司现有澜沧铅矿 2 万

吨/年电锌和兴安云冶 2 万吨/年电锌项目已不符合《铅锌行业规范条件》，公司

决定将其关停。请公司结合《铅锌行业规范条件》的施行时间和资产减值迹象

出现时间，分析说明公司此次对上述项目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及时充分。同

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请公司结合《铅锌行业规范条件》的施行时间和资产减值迹象出现时间，

分析说明公司此次对上述项目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及时充分。同时，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答复： 

（一）对上述项目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时的说明 

2015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并实施了《铅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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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范条件》，规定现有企业湿法单系列规模须达到3万吨金属锌/年以上。此后，

公司对下属产能规模达不到条件的冶炼厂进行了全面清查，并对云南澜沧铅矿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澜沧铅矿”）冶炼厂、大兴安岭云冶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安云冶”）冶炼厂和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铅

锌”）2.2 万吨/年电锌生产线进行了扩产升级改造或永久性关停的对比分析论证。

由于 2015 年至 2016 年上半年国内锌精矿加工费维持在 5000 元/金属吨以上，

月度间的波动不大，因此，公司持续论证扩产升级改造的最优途径，是在采取降

低成本等各种方式的同时，论证上述冶炼厂的自产和区域外部原料保障程度，但

自 2016 年二季度开始，国内铅锌精矿加工费开始呈现下跌态势，7 月份以后下

跌势头明显。加工费的下跌直接缩减了冶炼环节的利润空间，若公司对上述冶炼

厂进行扩产升级改造，则势必加大公司原料外购量，在冶炼加工费持续下降背景

下，技改升级缺乏必要的市场支撑。 

此外，在对上述冶炼厂的扩产升级改造的可行性论证期间，澜沧铅矿和兴安

云冶的冶炼厂配套矿权最新的勘查结果与原勘查结果储量相比未出现重大突破，

而永昌铅锌保有铅锌资源储量约 33 万吨（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且铅锌金

属品位比澜沧铅矿和兴安云冶自有矿山高。若公司自有的会泽矿山、彝良矿山所

产铅、锌精矿运输至区位环境较为偏僻的澜沧铅矿，冶炼成本较高，不具有经济

性；而兴安云冶配套的塔源二支线铅、锌、铜矿采矿权及外围探矿权尚处于勘查

阶段，尚未开始开采，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冶炼原料全部需要外购、且位于东北

大兴安岭，每年低温时间长，冶炼生产运营成本较高。为了整合东北区域和云南

区域的采选冶资源，降低区域冶炼成本，在国家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处置

低效资产，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的背景下，公司拟永久性关停澜沧铅矿 2 万吨

/年电锌冶炼厂并将其矿山资源匹配处于同一区域的永昌铅锌拟由 2.2 万吨/年变

为 5 万吨/年锌加压浸出节能环保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拟永久性关停兴安云冶 2

万吨/年电锌冶炼厂，并拟将其矿山资源匹配处于同一区域的呼伦贝尔驰宏 6 万

吨/年电铅、14 万吨/年电锌冶炼厂，以进一步实现协同及规模效应。 

综上，由于澜沧铅矿和兴安云冶目前缺乏扩产升级改造的原料支撑及市场条

件，且相关物流运输成本偏高，为了整合区域性采选冶资源，在国家供给侧改革

的背景下，公司拟决定不对其进行扩产升级，并拟进行永久性关停处理，使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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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纯矿山企业，以提升澜沧铅矿和兴安云冶的盈利能力。由于永久性关停上述

冶炼厂触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相关条款，公司拟在永久性关停

冶炼厂的同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在审慎清查、评估拟永久性关停的冶炼厂

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的前提下，结合公司战略发展，判断拟

关停的冶炼厂固定资产及附属在建工程在此时存在明显的减值迹象，符合及时性

原则。后续矿山开发，匹配永昌铅锌 5 万吨锌/年扩产升级改造，有利于优化资

源配置，凸显公司原料自给率高、生产成本低的优势。 

（二）对上述项目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充分性的说明 

为充分计提上述拟永久性关停资产的减值准备，公司对拟关停的澜沧铅矿冶

炼厂、兴安云冶冶炼厂每一项单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聘请中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澜沧铅矿冶炼厂、兴安云

冶冶炼厂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为目的的评估。评估范围和评估结果如下： 

1、澜沧铅矿冶炼厂拟计提资产减值评估范围及结果 

澜沧铅矿本次拟永久性关停对象所涉及的具体资产范围为房屋建筑物 71 项，

建筑面积 29,938.12 平方米；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68 项；机器设备 1501 项；在

建工程 7 项。各类资产状况如下： 

（1）房屋建筑物共计 71 项，位于澜沧铅矿厂区内，建筑面积 29,938.12 平方

米，主要建成于上世纪 80-90 年代，部分建成 2000 年后至 2015 年间，建成年代

跨度很长。账面原值 41,953,218.85 元，账面净值 28,727,436.83 元。其中厂房类建

筑主要为钢结构，厂房类主要为钢结构，堆棚原料棚为钢排架结构，其他附属房

屋类主要为砖混结构，部分年代较早的房屋为砖木结构。上述房屋有 26,167.32

平方米（62 项）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有面积 3,608.11 平方米（8 项）已拆除，

有面积 162.69 平方米（1 项）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2）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共计 68 项，账面原值 32,494,859.24 元，账面净

值 21,207,525.90 元。主要为生产附属设施，如炭化炉、排水管涵、空冷塔、烟囱、

厂区道路、围墙、挡土墙等。结构主要为砖混、钢混及砼。 

（3）机器设备 1501 项，部分购置于上世纪 80-90 年代，部分购置于 2000 年

后至 2015 年间，购置年代跨度较长。账面原值 151,362,048.33 元，账面净值

48,954,388.15 元。主要为澜沧铅矿 2 万 t/a 电锌加压浸出工程项目配套设备、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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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电铅冶炼生产设备及综合回收厂设备。 

（4）在建工程共计 7 项，位于澜沧铅矿厂区内，主要为澜沧铅矿 2 万 t/a 电

锌生产线、1 万 t/a 电铅生产线相关改造工程，账面价值 5,451,419.84 元。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澜沧铅矿冶炼厂减值资产账面价值 8,607.50

万元，公允价值 4,193.88 万元，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4,049.61 万元，

即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减值资产发生减值 4,557.89 万元。结果汇

总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 

回收价值 
税费 

产权交易

服务费 

1 房屋建筑物类 3,354.36 2,423.38 126.94 10.01 2,286.43 

2 机器设备类 4,708.00 1,770.50 - 7.32 1,763.18 

3 在建工程类 545.14 - - - - 

合计 8,607.50 4,193.88 126.94 17.33 4,049.61 

2、兴安云冶冶炼厂拟计提资产减值评估范围及结果 

兴安云冶本次拟永久性关停对象所涉及的具体资产范围为房屋建筑物 51 项，

建筑面积 45,509.45 平方米（其中 23 项房屋商品住宅及车库，为房地合一口径）；

机器设备 775 项；车辆 8 项；电子设备 51 项；土地使用权 23 项（房地合一）。

各类资产状况如下： 

（1）房屋建筑物共计 51 项，位于兴安云冶厂区内，建筑面积 45,509.45 平方

米，主要建成于 2008 年及 2013 年间，账面原值 356,978,251.72 元，账面净值

321,768,733.63 元。其中混合结构 26 项，建筑面积 19,710.79 平方米，主要为住宅

楼（17 套，面积共 1,377.18 平方米）、车库（6 个，面积共计 152.27 平方米）、建

行楼、制液及综合回收车间；框架结构 24 项，建筑面积 25,798.66 平方米，为工

业厂房、降压站、办公楼、食堂、锅炉房等；另有事故池 1 项，钢混结构，共

500 立方米。 

上述房屋有 29,793.59 平方米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仅制液及综合回收车间，

面积 15,715.860 平方米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2）机器设备 775 项，主要购置于 2010-2014 年，账面原值 354,229,280.80 元，

账面净值 274,873,475.75 元。主要为兴安云冶加格达奇工业园区 2 万 t/a 电锌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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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出工程项目配套设备。 

（3）车辆 8 项，账面原值 2,794,518.21 元，账面净值 270,829.51 元。主要为

轿车、客车及厂内车辆，目前可正常使用。 

（4）办公电子设备 51 项，账面原值 562,659.01 元，账面净值 35,128.99 元。

主要是电脑等办公电子设备，如电脑、打印机等，目前可正常使用。 

（5）土地使用权 23 项，位于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红旗社区，为建工小

区 17 套房产及 6 个车库对应土地使用权，原始入账价值 154,898.62 元，账面价值

154,898.62 元。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兴安云冶冶炼厂减值资产账面价值

58,893.78万元，公允价值 25,056.32万元，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24,132.29

万元，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减值资产发生减值 34,761.49 万元。

结果汇总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 

回收价值 
税费 

产权交易

服务费 

1 房屋建筑物类 31,405.22 16,376.58 873.42 33.08 15,470.08 

2 机器设备类 27,488.56 8,679.74 — 17.53 8,662.21 

3 土地使用权类  —    

合计 58,893.78 25,056.32 873.42 50.61 24,132.29 

 

（三）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由于 2016 年下半年以来铅锌精矿供求矛盾进一步突

出，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加工费不断下跌；且澜沧铅矿、兴安云冶冶炼厂

的设计产能已不符合现行《铅锌行业规范条件》的相关规定；上述冶炼厂如进行

扩产升级将不符合经济性原则。基于上述情况的产生，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拟关

停澜沧铅矿冶炼厂、兴安云冶冶炼厂，公司判断上述冶炼厂相关固定资产及在建

工程出现了减值迹象。我们认为公司所作出的判断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21 号——利用专家的工作》的要

求，对中和资产评估公司所进行的资产减值测试工作进行了评价。我们阅读了中

和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云南澜沧铅矿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附属在建工程减值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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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6）第 KMV3121 号）、《大兴安岭

云冶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减值测试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

（2016）第 KMV3122 号），对报告中所作出的相关假设、所用评估方法等进行

了评价，并与评估师进行了必要沟通。我们认为，中和资产评估公司具有相应的

专业胜任能力，其所进行的资产减值测试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进行的，其测试结果公允反映了澜沧铅矿以及兴安云冶当前冶炼厂相关资

产的当前状况。我们认为公司依据上述评估结果对澜沧铅矿冶炼厂、兴安云冶冶

炼厂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其金额是恰当的。 

问题二：关于试运行结束即减值。据披露，呼伦贝尔驰宏 6 万吨/年电铅、

14 万吨/年电锌生产线自 2010 年 7 月开工建设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试生产结束

转入正常生产以来，由于累计固定资产及相关配套设施（如环保等）投入较大，

区域原料自给率低，且近期行业冶炼加工费持续下降，其冶炼资产已出现减值

迹象，公司拟对其冶炼建筑类、设备类固定资产组成的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共

147,495.31 万元，减值率高达 28.82%。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及董事会在

呼伦贝尔驰宏项目建设的决策过程中，是否已充分考虑到环保投入及其区域原

料供应等因素，在项目建设的决策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2）结合呼伦贝尔驰

宏试生产的起始时间、主要经营情况、减值迹象出现时间，分析说明公司此次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及时充分。同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2-1 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及董事会在呼伦贝尔驰宏项目建设的决策过程中，

是否已充分考虑到环保投入及其区域原料供应等因素，在项目建设的决策过程

中是否勤勉尽责。 

答复： 

（一）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已充分考虑到环保投入 

为充分利用呼伦贝尔市周边及内蒙古自治区内丰富的铅锌资源和煤电资源，

充分发挥公司在矿产资源勘探、铅锌采选冶方面的技术优势及行业先进的环保装

备优势，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2010 年 8 月 4 日）和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 年 10 月 28 日）审议通过《关于呼伦贝尔驰

宏矿业有限公司建设 6 万 t/a 电铅、14 万 t/a 电锌项目的议案》，同意呼伦贝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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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伦贝尔驰宏”）建设 6 万 t/a 电铅、14 万 t/a 电锌

项目（以下简称“冶炼项目”），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为 339,874 万元。 

公司董事会在作出同意呼伦贝尔驰宏拟建设呼伦贝尔冶炼项目的决策时，仔

细审阅了呼伦贝尔驰宏铅锌冶炼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呼伦贝尔驰宏铅锌冶炼工

程初步设计书，并结合铅锌行业准入条件严格按照国家和当地环保标准及规定，

高度重视工艺过程中的各环节可能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确保废气、废水、废渣、

节能、消防各项排放源均达到环保要求，同时并在投资预算中审慎安排了环保投

入 3.4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0%。 

随着项目实施的逐步推进，因设计补充完善、装备水平提高、物价上涨、人

工成本和资金成本增加、节能减排和环保排放标准提高及当地低温天气等因素影

响，导致项目建设周期长，致使项目实际投资超投资计划。为进一步保障项目建

设连续性，确保项目实施的稳步推进，经公司第五届十次（临时）董事会（2013

年 9 月 10 日）和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3 年 9 月 26 日）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对呼伦贝尔驰宏冶炼项目追加投资 14.23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增加

约 1.5 亿元，环保投入预计需投资 4.9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约 10.17%。 

（二）在项目建设的决策过程中已充分考虑到其区域原料供应 

为了满足呼伦贝尔驰宏冶炼项目的原料供给，实现公司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采、

选、冶一体化经营，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大东北地区的整体经营

战略，在加大呼伦贝尔驰宏找探矿力度的同时加大资源整合的力度，公司于 2011

年 9 月启动收购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新巴尔虎右旗荣达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达矿业”）51%的股权的相关工作，并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完成股权的交割；随后公司又于 2016 年 3 月完成苏庭宝先生持有的

荣达矿业 49%股权的收购，至 2016 年 3 月 24 日荣达矿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荣达矿业目前铅锌矿年采选产能超过 100 万吨，正常生产情况下年产铅锌精矿约

6.5 万吨金属量，随着改、扩建矿山计划的完成，荣达矿业的铅锌精矿产量还将

逐年增长。且荣达矿业矿山距呼伦贝尔驰宏冶炼项目运距仅为 363 公里，精矿运

输成本较低，荣达矿业成为呼伦贝尔驰宏冶炼项目主要的生产原料保障基地，其

余原料公司将通过外购、加大找探矿投入及整合成熟的矿山资源等方式来实现。

呼伦贝尔驰宏冶炼项目距离铅锌主消费市场华北市场较近，区位优势较为明显，

其方圆 1000 公里没有冶炼厂且区域原料供应充分，能满足其正常生产的原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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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综上，公司及董事会在呼伦贝尔驰宏6万t/a电铅、14万t/a电锌冶炼项目建设

的决策过程中，已考虑到环保投入及其区域原料供应等因素，并在后续发展中，

逐步通过内部矿山扩能技改、外部并购整合等方式不断提高其资源自给率，其决

策程序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在决策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但由于呼伦贝尔

驰宏冶炼项目为全国首家极端天气（冬天温度可达零下40度以下）下建的大型冶

炼厂，有效建设时间短，环保政策趋严、装备水平高，加之建设周期长导致物价

上涨、人工成本和资金成本增加，以及配套矿权找探矿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突破等

因素，致使呼伦贝尔驰宏6万t/a电铅、14万t/a电锌冶炼项目总投资较大。 

2-2  结合呼伦贝尔驰宏试生产的起始时间、主要经营情况、减值迹象出现

时间，分析说明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及时充分，同时，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答复： 

（一）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及时性说明 

呼伦贝尔驰宏冶炼项目于 2014 年 10 月开始试生产，并不断的进行设备的调

试及系统的改造优化，于 2016 年 8-10 月较为持续稳定的生产出合格产品，产量

及指标不断提升，目前该冶炼项目仍在持续生产中。其中：2014 年生产天数为

21 天，共产出铅锭和锌锭 1045.86 吨；2015 年生产天数为 62 天，共产出铅锭和

锌锭 9,181 吨，2016 年生产天数为 172 天，共产出铅锭和锌锭 28,007.44 吨。根据

上述生产运营情况，公司认为呼伦贝尔驰宏 6 万 t/a 电铅、14 万 t/a 电锌冶炼项目

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已达到预定使用条件。 

截止2016年10月31日，基于呼伦贝尔驰宏6万t/a电铅、14万t/a电锌冶炼项目

生产运营成本水平未能全面达到预期，其固定资产及相关配套设施投入较大、建

设周期长、资源勘探滞后致使原料自给率低，且近期行业冶炼加工费持续下降的

市场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呼伦贝尔驰宏资产

组触及“第五条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一）资产的市

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六）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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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

预计金额等”有关减值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呼伦贝尔驰宏相关资

产组计提减值准备。 

（二）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充分性说明 

公司聘请了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呼伦贝

尔驰宏 14 万吨/年电锌、6 万吨/年电铅生产线涵盖的建筑类、设备类固定资产

组成的资产组进行了计提减值准备评估。评估范围和评估结果如下： 

评估范围：1、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构筑物账面原

值 2,358,442,558.73 元，账面净值 2,358,442,558.73 元，其中：房屋建筑物共 85 项，

总建筑面积 261,108.54 平方米，主要包括锌精矿仓及配料厂房、净液车间、锌电

解车间、铅电解车间、办公楼、职工宿舍、工业锅炉房、氧压浸出车间、除铁过

滤车间等；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共 161 项，主要包括锌精矿仓、锌皮带廊、钢筋砼

烟囱、废电解液储槽、总平面及竖向（道路）等。 

2、固定资产—设备类：固定资产设备类账面原值 2,769,401,303.79 元，账面

净额 2,759,929,760.01 元。其中：机器设备共 562 项，账面原值 2,753,589,187.34 元，

账面净值 2,753,589,187.34 元，主要为奥斯麦特炉、顶吹熔炼炉余热锅炉、铅保持

炉、铅电解专用自动行车成套设备、120T 熔铅炉（工频无心熔铅炉）、220kV GIS

成套组合电器、220kV 调压整流变压器、汽轮发电机组、75t 循环流化床锅炉、电

收尘器、电解槽、电解锌阳极洗涤矫正机组、加压釜、砂磨机等；车辆 38 项，

账面原值 14,034,822.23 元，账面净值 5,340,077.59 元；电子设备 71 项，账面原值

1,777,294.22 元，账面净值 1,000,495.08 元，主要为办公用电子设备等。 

评估结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

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

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呼伦贝尔驰宏 14 万吨/年电锌、6 万吨/年

电铅生产线资产组账面价值 511,837.24 万元，公允价值 374,979.70 万元，公允价

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364,341.93 万元；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资产组账面价值 511,837.24 万元，评估价值 362,951 万元。因此，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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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贝尔驰宏资产组 14 万吨/年电锌、6 万吨/年电铅生产线可回收金额为 364,341.93

万元，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0 月 31 日资产组发生减值金额 147,495.31 万元，减值

率 28.82%。评估结果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编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 
可回收价

值 税费 
产权交易 

服务费 

1 房屋建筑物类 235,844.26 153,486.86 8,142.48 163.07 144,365.82 

2 设备类 275,992.98 222,308.33 2,094.76 237.46 219,976.11 

合 计 511,837.24 374,979.70 10,237.24 400.53 364,341.93 

（三）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呼伦贝尔驰宏 6 万 t/a 电铅、14 万 t/a 电锌冶炼项目

于 2014 年 10 月开始试生产，并结合试生产的情况对系统进行了多项优化，于

2016 年 8-10 月较为持续稳定的生产出合格产品，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项目达

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同时， 2016 年下半年以来

铅锌精矿供应持续紧张，铅锌精矿加工费均发生持续下跌，且下跌的幅度大，公

司判断上述冶炼项目相关的固定资产出现了减值迹象。我们认为公司所作出的判

断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21 号——利用专家的工作》的要

求，对中和资产评估公司所进行的资产减值测试工作进行了评价。我们阅读了中

和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组减值测试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6)第 KMV1067 号），对报告中所作出的相关

假设、所用评估方法等进行了评价，并与评估师进行了必要沟通。我们认为，中

和资产评估公司具有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其所进行的资产减值测试是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进行的，其测试结果公允反映了呼伦贝尔驰宏

当前冶炼厂相关资产的当前状况。我们认为公司依据上述评估结果对呼伦贝尔驰

宏冶炼厂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其金额是恰当的。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月 5 日 


